
      

证券代码：600179        证券简称：*ST黑化       公告编号：2016-077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在收到本公司申请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根据实际情 

况决定是否撤销对本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期间，公司不申请停牌，公司股票（600179）正常

交易。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个“公司”） 于 2016年 4 月 29日公

告了《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因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 2015 年度公司净资产

为负值,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一）、（二）项的规定：“最

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被追溯

调整重述后连续为负值”、“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

被追溯重述后为负值”，公司股票于 2016年 5月 3日被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由“ST黑化”变更为“*ST黑化”（具体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9）。 

二、公司申请撤销风险警示的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8 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因第 13.2.1 条或者

第 13.3.1 条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险警示的，在风险警示期间，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其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险警示： 

（一）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规定，出售全部经营性资

产和负债，同时购买其他资产且已实施完毕； 



      

（二）通过购买进入公司的资产是一个完整经营主体，该经营主体在进入公

司前已在同一管理层之下持续经营三年以上； 

（三）本次购入的资产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正值； 

（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盈利预测显示，公司完成本次重组后盈利能力

增强，经营业绩明显改善；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目前，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已满足上述条件，符合申请撤销股票退市

风险警示的条件。具体如下： 

(一)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8条（一）的规定，公司已满足该条件，

具体如下：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包括重大资产出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目前已实

施完毕。 

重大资产出售为向昊华化工出售本公司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

负债（不包括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发生的中介机构费用），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3日与黑龙江黑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化集团”)、昊华化工总公司(以

下简称“昊华化工”)签署的《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各方确认，自交割日 2016

年 7 月 13 日起，置出资产涉及的资产、负债、员工、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

务均由黑化集团承继及承接。黑化集团、昊华化工、中国化工装备总公司对此出

具了相关承诺。截至目前，尚未转移的债务为 7,780.83万元,主要系公司历史长

期遗留下来的老账、呆账，且单家金额较小，目前该部分债务尚在继续清理或转

移过程中，另外尚有房产合计 102处，建筑面积合计 58,154.98平方米正在办理

转让过户事宜。上述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

同样不构成不利影响。同时根据各方于 2016 年 7月 13日签署的《置出资产交割

确认书》，上述负债的转移及房产的办理由黑化集团承继及承接，昊华化工、中

国化工装备总公司承诺对黑化集团上述责任/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向郭东泽、郭东圣、王强、纪世贤及卢天赠非公开发行

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标的资产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安通

物流”）和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安盛船务”），公司已于

2016年 7月 13日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置入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公



      

告编号：临 2016-036），公司的主营业务由焦炭和尿素转变为集装箱综合服务业

务。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的股份已于 2016年 7月 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托管手续。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和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对此分别发表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 

（二）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8 条（二）的规定，公司已满足该条

件，具体如下：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为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安通物流成立于 2003

年 10 月 30 日，主营业务为国内沿海、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普通货船运输，

从事国内船舶代理和货物运输代理业务、货物专用运输；安通物流是一个完整经

营主体，管理层由郭东泽、郭东圣、纪世贤、王经文、郭伟斌、郑清勇等人组成，

安通物流在进入上市公司前已在同一管理层之下持续经营三年以上,基于上述事

实，公司董事会认为其管理层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变化。安盛船务成立于 2002 年

4 月 12 日，主营业务为国内沿海、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普通货船运输；安

盛船务是一个完整经营主体，管理层由郭东泽、郭东圣、纪世贤、周鸿辉、潘锦

河、张帆等人组成，安通物流在进入上市公司前已在同一管理层之下持续经营三

年以上,基于上述事实，公司董事会认为其管理层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8 条（三）的规定，公司已满足该条

件，具体如下：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标准无保留意见），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和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 2015 年度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087,871,412.32 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5,160,722.05 元；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标准无保

留意见），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和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 2016年 1-6月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1,676,619,224.69 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7,722,974.18元。 

（四）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8 条（四）的规定，公司已满足该条

http://www.sse.com.cn/


      

件，具体如下：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供的《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预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

成后，公司盈利能力显著增强，经营业绩明显改善。同时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郭东泽、郭东圣、王强、纪世贤和卢天赠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和《盈利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郭东泽、郭东圣、王强、纪世贤和卢天赠承诺标的公司

2016年、2017年和 2018年实现的标的公司备考合并净利润（标的公司备考合并

净利润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标的公司备考合并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 32,820.00 万元、40,690.00 万元、47,370.00 万元。此外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披露，公司 2016 年 1-9 月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622,035,010.65 元，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8,520,748.96

元。 

同时，公司对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关于退市风险警示和 13.3.1

条其他风险警示情形进行了逐项排除，经过排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

公司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也不触及其他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

示的情形。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公司已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了撤销对公司股票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收到公司申请之日后的五个交易

日内，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撤销对本公司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将根据该申请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的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0月 26日 

http://www.sse.com.cn/

